
屏東縣東隆國民小學通報處理教師體罰學生事件作業機制流程（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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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管教學生辦法並宣導（註 1、2） 

2. 學校訂定落實零體罰之工作計畫並執行 

            查察（依保密/保護機制執行） 

1.教師或行

政人員主動

向學校反應 

2.被體罰學生或

其他學生向學校

反應 

3.家長或校外人

士向學校反應 

            通報（通報窗口依情節等級辨識） 

1級未受傷 2級受輕傷 

 

3級受重傷 

 

處理（含體罰者、被體罰者及目睹者之處理） 

1級  

1.通知家長（註 3） 

2.個案學生輔導 

3.個案教師之輔

導與處置 

4.班級輔導 

5.全校教師、學生

及家長之宣導 

6.通報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 

2級  

1.送學校保健室 

2.通知家長（註 3） 

3.個案教師之輔導

與處置 

4.班級輔導 

5.全校教師、學生及

家長之宣導 

6.依法懲處體罰學

生之教師，並通報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3級  

1.送醫院治療並紀錄

受傷情形 

2.通知家長（註 3） 

3.協助教師請假並進

行輔導與處置 

4.班級輔導 

5.全校教師、學生及家

長之宣導 

6.依法懲處體罰學生

之教師，並通報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 

評估個案學生及教師狀況 

結案 轉介輔導 

1. 追蹤輔導個案學生 

2. 追蹤輔導個案老師 

3. 預防再發生 



屏東縣東隆國民小學體罰申訴通報流程圖 

 

 

 
 
 
 
 

(接受申訴案時，接案者應告知申訴者其相關權益與可運用之資源， 

並由申訴者自行選擇以下列兩種管道申訴) 

 
 

      

正式申訴(以書面或具名方式提出)                  通報教育處 
 
  

 
 
 
 
 
 
 
 
 
 
 
 
 
 
 
 
 
 
 
 
 
 
 
 
 
 
 
 
 
 

 

 

當事者提出申訴(書面及口頭) 

專用申訴電話 

8322064-13 

學務處 

輔導室 

申訴信箱 

a0972024500

@gmail.com 

備案(處理者對申訴案採一

律回應原則) 

通知當事人

及相關人士 

輔導當

事人 

調查小組於

規定日期內

提出調查報

告(給予處

理方法及紀

律處分之建

議) 

交由教評會或

校長裁決懲處 

通知被告及申訴者 

調查(提供申訴者申訴制度、 

流程及法律相關資訊) 

案子成

立否 

是 
否 

是否需接
受輔導 

結
案 

了解與協調 

(處理者主導申訴者 
與被控者間) 

是 

否 

其他協助者及相關人士介
入討論、督導與協商 

結
案 

是 

否 

正式申訴管道 

達成共識否 
結
案 

是 

否 

成立調

查小組 

否 

是 

是 

案子成立否 


